


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开展
房屋市政工程桩基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监督室，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桩基质量管理，明确参建各方责任和影像资料留存要求，坚决遏制和打击偷工减料及降低质量标准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工程结构安全，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质量责任追溯制度强化桩基础施工及检测影像资料留存管理的通知》等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站计划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桩基质量专项检查，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本次专项检查主要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2018）、《建筑基桩检测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检测规范》（DBJ15/T-60-2019）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二、检查计划
（一）检查时间
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7日。
（二）检查范围
全区区属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重点是在建在监桩基工程的施工质量。
（三）组织架构
为加强本次专项检查的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工作实效，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站曾健站长担任，副组长分别由包啸江、邵俊华、莫翔宇、黎永汉等站领导担任，各监督室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检查人员为各监督组相关监督员。
（四）检查安排
1.各在建项目自查（11月18日至11月24日）。各在建项目要强化建设单位的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制，即日起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按照法律法规、上级相关文件以及本通知附件的检查表格对桩基础工程施工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的内容开展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工作，发现工程质量隐患的要立即会商整改，并留置整改记录备查。
2.检查小组抽查（11月25日至11月27日）。本次专项检查以房屋、市政监督组为基本单元，共设11个检查小组，检查小组采取抽查的方式，按照附件表格的内容对各自监管的尚未完成桩基础子分部验收的项目开展监督抽查，特别是正处于桩基础正常施工状态的项目，原则上每天至少抽查一个项目。
监督组应优先采用市一体化平台系统对项目进行专项检查（提前介入等未录入系统的工程除外），在系统中记录检查情况，开具执法文书。对抽查发现的问题由项目监督组督促落实整改，检查结束后技术室及时在系统上归纳汇总检查情况。未在系统上检查的监督组将检查表格、执法文书复印一份交技术室汇总。
三、检查内容
本次专项检查主要检查以下内容：
（一）勘察、设计方面。重点核查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送审查机构审查，并审查合格；设计单位是否进行技术交底，参与施工验槽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与设计工作有关的问题。
（二）原材料管理方面。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合同等是否规范，要素是否齐全；预制类桩产品是否符合现行工程建设规范、技术标准；是否按规定对进场的预制桩成品质量进行检查和检测并形成台账记录;施工现场是否留存预制桩生产厂家资质证明、进场货单、产品合格证及型式检验报告等质量保证资料；灌注类桩(含钢桩)是否按规定对钢管、钢筋、桩基混凝土原材料和外加剂等进行进场检验和复验，检测结论是否合格；现场有无按规定留置混凝土试块，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养护。
（三）施工管理方面。1.重点核查施工单位是否建立健全企业桩基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编制桩基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报批和实施 ，是否及时、真实、准确填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并形成一桩一档资料，桩基检测不合格报告是否及时整改跟踪闭合； 2.监理单位是否按照质量控制规范标准，加强施工桩长和钢筋笼长度管控，在开工前编制建筑工程影像留存实施专项方案，实现所有桩的质量责任可追溯，严格执行桩基工程施工旁站监理，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的隐蔽工程同步留存影像资料和实施“举牌验收”制度，逐个检查影像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将所有影像资料整理成电子文档，随时备查；3.建设单位是否对桩基础等隐蔽工程、重要工序进行管理，按规定组织勘察、设计等单位到场指导施工，在正式施工前按规定组织参建单位在地质与水文具有代表性的位置进行施工试打桩 (试成桩)，对施工实际桩长、持力层及承载力等关键性指标与设计、地勘存在较大差异的，是否及时解决处理。
（四）检测验收方面。重点核查建设单位是否进行地基基础检测方案备案，按规定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桩基桩身完整性、承载力等检测工作，是否存在施工前确定受检桩的行为；推行桩基检测影像管理，监理单位留存的影像资料是否记录检测活动的关键要素；检测机构是否及时将涉及结构安全的不合格检测结果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五）档案管理方面。重点检查项目是否按规定落实一桩一档制度，桩基检测活动关键过程是否留存完整影像资料，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隐蔽工程是否实施举牌验收，并同步留存影像资料；施工记录和验收资料管理等是否实现桩基工程质量责任可追溯。
四、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桩基工程质量予以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把全面建设质量强国、质量强市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针对在建工程桩基质量问题的主要薄弱环节，特别是桩基础施工及检测影像资料留存情况，建设单位应充分认识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质量安全方面负首要责任的定位，牵头施工、监理单位立即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发现工程质量问题的要立行立改。我站检查人员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各检查组要提高认识，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纪律，深入检查房屋市政工程桩基进场验收、原材料管理、施工质量管控以及分部分项验收的各个环节。专项检查工作要有深度、有实效，不走过场，在检查中发现存在隐患问题的，必须要求责任单位落实整改，对发现存在较大以上质量隐患不能现场立即改正的，要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责令停工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或企业有违反动态记分行为的进行动态记分处理，确保发现的桩基质量隐患得到有效整改。
（三）各有关单位要以本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深入思考，举一反三，杜绝出现桩基工程质量事故。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做好预制桩进场验收、原材料进场验收及检测、地基基础施工质量管控、分部分项验收等全过程监管，要建立举牌验收制度，全面推行桩基施工、检测活动等关键过程无间断影像管理，并做好电子化存档,进一步加强桩基工程质量可追溯管理。

附件：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抽查表（桩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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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抽查表
 （桩基础工程）           
	工程名称
	

	所属镇街
	

	结构/层数
	框架/     层，                平方米   
	进   度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序号
	项目
	抽查内容
	抽查情况

	1
	勘察、设计方面
	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送审查机构审查，并审查合格。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2
	
	设计单位是否进行技术交底，参与施工验槽，及时解决工程施工中与设计工作有关的问题。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3
	原材料管理
方面
	原材料采购合同等是否规范，要素是否齐全；预制类桩产品是否符合现行工程建设规范、技术标准。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4
	
	是否按规定对进场的预制桩成品质量进行检查和检测，并形成台账记录；施工现场是否留存预制桩生产厂家资质证明、进场货单、产品合格证及型式检验报告等质量保证资料。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5
	
	灌注类桩（含钢桩）是否按规定对钢管、钢筋、桩基混凝土原材料和外加剂等进行进场检验和复验，检测结论是否合格。现场有无按规定留置混凝土试块，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养护。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6
	施工管理方面
	施工单位是否建立健全企业桩基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编制桩基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报批和实施，是否严格落实桩基施工质量管控措施，是否及时、真实、准确填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并形成一桩一档资料，桩基检测不合格报告是否及时整改跟踪闭合。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7
	
	监理单位是否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规范标准，加强施工桩长和钢筋笼长度管控，如实填写旁站记录。是否在开工前编制建筑工程影像留存实施专项方案，严格执行桩基工程施工旁站监理，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的隐蔽工程同步留存影像资料和实施“举牌验收”制度。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8
	
	建设单位是否在正式施工前按规定组织参建单位在地质与水文具有代表性的位置进行施工试打桩（试成桩）；是否按规定组织勘察、设计等单位到场指导施工；对施工实际桩长、持力层及承载力等关键性指标与设计、地勘存在较大差异的，及时解决处理。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9
	检测验收方面
	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桩基承载力、桩身完整性等检测工作；是否存在施工前确定受检桩的行为；监理单位留存的影像资料是否记录检测活动的关键要素。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10
	
	检测机构是否及时将涉及结构安全的不合格检测结果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否按要求将桩基检测报告等信息及时上传至省检测监管服务平台。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11
	档案管理方面
	是否按规定落实一桩一档制度，检测关键过程是否留存影像资料，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隐蔽工程是否实施举牌验收，并同步留存影像资料。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12
	
	施工记录和验收资料管理等是否实现桩基工程质量责任可追溯。
	□符合 
□基本符合□不符合

	13
	其他情况
	

	合计
	符合      项，占    %；基本符合      项，占    %；不符合      项，占    %

	处理情况:
□ 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及跟踪落实。
□ 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NO.               ），责令限期整改，监理单位复查后将整改情况报监督站。
□ 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NO.               ）。
□ 扣分情况：对施工企业扣      分，对监理企业扣      分，对项目管理人员共发出扣分通知书      份，共扣      分。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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